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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宁 德 市 财 政 局 文件

宁人社〔2020〕25 号

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德市财政局
关于对企业自主开发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进行

经费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、财政局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、

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服务四大主导产业龙头企业用工八条措施的通知》（宁政办

〔2020〕9 号）第四条精神，做好我市四大主导产业龙头企业

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条件

（一）企业自主开发互联网线上平台或手机 APP 软件(以下

简称“平台”)，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，确定与企业主营业务

相关的培训项目组织员工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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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平台需具备以下功能

1.注册信息。员工需在平台上实名制注册并完善个人相关

信息。

2.学习档案。平台要为员工建立学习档案，包括个人学习

签到、学习课程、学习时长、答题测试等情况。

3.考核标准。平台可以按学习时长、规定课程、线上答题

等形式自主设置考核标准，确定员工是否符合结业要求。

4.数据管理。平台要实现员工学习数据的统计汇总功能，

能够动态掌握员工的学习进度和学习完成情况，做到员工学习

过程可查询、可追溯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企业申报

企业向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

辖区的企业向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申请，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申请报告》（包括企业基本情况、互联网线上平台名

称、网址或手机 APP 名称，平台建设情况、课程设置、拟培训

人数、员工在线学习人数、结业人数等情况）；

2.《企业自主开发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奖补审核表》(详

见附件)；

3.证明材料（包括平台员工学习界面、学习档案、数据管

理等截屏材料、学习结业人员名单，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

章）。

（二）材料审核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在收到企业提交材料后，要登陆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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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进行核实，主要审核平台是否达到补助条件。

（三）公示和资金拨付

人社部门在门户网站或公示栏上对企业自主开发线上职业

技能培训平台经费补助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公示

无异议的，由所在地财政、人社部门按有关程序拨付补助资金。

附件：企业自主开发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补助经费申请

表；

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德市财政局

2020 年 2 月 2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宁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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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企业自主开发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补助经费申请表

申请企业（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企 业 申 报 信 息

企业名称

社会信用代码 补助金额 2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 电话

工商注册地 通讯地址

经办人员 联系电话

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平台名称及网址 (若只幵发 APP 不填写网址)

主要课程名称

截止申请日期

已学习人数

截止申请日期

已结业人数

本企业谨此声明以上所有信息及所附资料均属真实。如提供虚假信息，后果由本企业承担。

年 月 日（章）

人社部门

意见

审 核 意 见

年 月 日

（公 章）

此表一式两份


